
[image: 国徽1024]阜新市人民政府规范性文件


阜新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阜新市贯彻落实
省高考综合改革行动方案的通知

阜政发〔2019〕12号

各县、区人民政府，市政府各部门、各直属单位：
　　现将《阜新市贯彻落实省高考综合改革行动方案》印发给你们，请结合实际，认真贯彻落实。

 

                                                                                      阜新市人民政府
2019年5月30日

（此件公开发布）

 

阜新市贯彻落实省高考综合改革行动方案

　　按照《国务院关于深化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国发〔2014〕35号）、《辽宁省深化考试招生制度改革实施方案》（辽政发〔2016〕23号）、《辽宁省深化高等学校考试招生综合改革实施方案的通知》（辽政发〔2019〕9号）安排，为全面贯彻落实全省高考综合改革电视电话会议精神，结合我市实际，特制定如下行动方案。
　　一、指导思想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和全国教育大会精神，贯彻落实辽宁省高考综合改革实施方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遵循教育规律，坚持育人为本，深入推进素质教育，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二、工作目标
　　通过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完善师资人员配置、构建推进机制等保障措施，确保全市普通高中学校顺利启动普通高考综合改革各项工作，到2021年整体全面实施，建立起科学完善的普通高考综合改革运行机制。
　　三、主要任务
　　（一）构建政府主导，教育牵头，编制、财政、发改、人社等相关部门参加的高考综合改革领导机构。负责统筹组织推动，完善制度安排，提供政策支撑和资源保障。 
　　（二）组建专家引领，教研、科研、专业机构共同参与的课题研究团队。坚持问题导向，注重理论与实际相结合，加强专业指导，开展课题研究，探索改革路径。 
　　（三）依据国家、省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相关精神，紧密结合阜新实际，指导推动各学校制定实施细则。组织开展高考综合改革背景下选课指导、走班教学、生涯规划、综合素质评价等工作。
　　（四）开展面向行政管理者、校长和教师等全方位、多层次培训。
　　四、推进措施
　　（一）加强调研学习
　　1.政策研讨。学习领会国家、省高考改革文件精神，研究形势，找准方向，把握动态，精准施力。
　　2.摸清底数。对全市普通高中办学状况进行深入细致的调研和分析，因地制宜，因材施教。
　　（二）开展宣传发动
　　3.全市教育系统干部、职工深入学习掌握《国务院关于深化考试招生制度改革实施方案》（国发〔2014〕35号）、《辽宁省深化考试招生制度改革实施方案》（辽政发〔2016〕23号）、《辽宁省深化高等学校考试招生综合改革实施方案的通知》（辽政发〔2019〕9号）等文件精神，深入学习宣传贯彻张福海同志在全省高考综合改革工作电视电话会议上讲话精神和省教育厅唐国华厅长的讲话精神，确保高考改革顺利推进。
　　4.加大宣传引导。建立权威的政策发布机制，按照上级要求，做到统一口径，以市委宣传部为对外发布出口、市教育局政策解读为主，严格宣传纪律，把握宣传口径，加强舆论引导，掌握思想动态，防止发生影响社会大局稳定的问题。
　　5.营造良好氛围。组建专业咨询答疑队伍，统一接受社会各界的咨询和答疑。充分利用广播电台、电视台、报社、门户网站等主流媒体全面宣传我省高考综合改革实施方案及省统一制定的《政策解读手册》的内容，做到家喻户晓、人人皆知。
　　（三）组织实施
　　6.成立组织机构。按照辽宁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调整辽宁省高考综合改革领导小组的通知》精神，我市成立相应的组织机构，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和省委、省政府关于高考综合改革的决策部署，制定阜新高考改革工作行动方案，组织协调、统筹解决高考综合改革过程中的相关问题。（领导小组名单见附件1）
　　7.成立专家指导组。以阜新市教育服务中心为主体成立高考综合改革专家指导组，针对高考改革具体问题、相关政策，进行有针对性的一对一、点对点辅导，做到全覆盖、无死角。（专家指导小组名单见附件2）
　　8.成立高考改革专家小组。所有高中（含中职）成立高考改革专家小组，深度研究高考综合改革相关政策，聚焦重点环节，完善教育教学安排，特别是针对教师教学计划和设施建设制定规划方案，结合实际优化课程组合，适时启动选课走班，稳妥推进高考制度改革。
　　9.加大投入。严格落实普通高中生均公用经费基准定额，确保学校正常运转。加强普通高中教学场地、设施设备等基本建设，新建、改扩建一批校舍，扩大学位供给，优化校舍功能，加快补齐短板，为适应改革创造条件。
　　10.建立教师补充机制。进一步加大普通高中教师编制统筹调配力度。招聘部分科目的紧缺教师，满足当前和长远选课走班发展需求。
　　11.优化资源配置。
　　（1）硬件准备。做好学科教室、实验室、自习室、职业规划室等功能教室的规划、建设。
　　（2）班额控制。按照相关规定，合理确定学校办学规模和招生人数，有计划地减小学额和班额。
　　（3）教师管理。研究走班教学可能形成的教师需求潮汐现象的解决方案。
　　（4）信息支撑。建立包括选课排课管理系统、学生综合素质评价系统以及教师管理系统在内的学校信息化管理平台。
　　12.保障课程实施。
　　（1）加强课程建设，研究新的课程方案和新的课程标准，做好解读指导。统筹国家课程、地方课程和校本课程，构建具有阜新特色的课程体系。
[bookmark: _GoBack]　　（2）加强教学指导。研究制定高考综合改革背景下的各学科教学指导意见，做好学科教学指导工作。以国家、省高考改革核心内容为重点，结合我市普通高中发展现状，广泛吸取和借鉴省内外各市的做法，有计划、有组织地开展走班选课、生涯规划、综合素质评价。
　　（3）研究备考策略。指导各高中学校（含中职）开展各项备考工作和考试管理工作。
　　（4）做好招生对接。研究把握大学招生政策和办法，为学生高考报考提供必要的指导和信息支持。
　　13.开展系统培训。由市高考综合改革专家指导组和各高中（含中职）高考改革专家小组分别对全市高中进行省高考综合改革实施方案、学生生涯规划、学业考试、综合素质评价、选课走班、高考报名、高考录取等方面进行系统培训。做好相关政策解读工作，让广大教育行政管理干部和每一位高中校长、教师都能够全面准确把握改革的总体要求和政策要点，让每一位学生和家长都能够深入了解改革方案和实施办法，增强推动改革的共识度和知晓度。

　　附件：1.阜新市人民政府高考综合改革领导小组成员名单
　　　　　2.阜新市高考综合改革专家指导小组成员名单

　
　　
　　附件1

阜新市人民政府高考综合改革领导小组

　　组  长：张成中  市  长
　　副组长：郝建军  常务副市长
　　        陶桂芳  副市长
　　成  员：张亚光  市委副秘书长、市委政法委副书记、 市委市政府信访局局长
　　        孙 瑶   市委宣传部分管日常工作副部长
　　        王 勇   市委编办主任
　　        赵俊麟  市发展改革委主任
　　        海景春  市教育局局长
　　        黄永强  市公安局分管日常工作副局长
　　        丛长山  市财政局局长
　　        赵维国  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局长
　　        胡丽春  市通信管理办主任
　　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市教育局，承担领导小组日常工作，办公室主任由海景春同志兼任。

　　附件2

阜新市高考综合改革专家指导小组

　　组  长：石家宁  市教育服务中心主任
　　成  员：李世春  市教育服务中心副主任
　　        李春梅  市教育服务中心副主任
　　        曲春林  市教育服务中心副主任
　　        刘力红  市教育服务中心高中部主任
　　        宋 明   市教育服务中心艺体部主任
　　        吴献勇  市教育服务中心民教部副主任
　　指导小组办公室设在市教育服务中心，承担指导小组日常工作，办公室主任由石家宁同志兼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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